
长沙某小区提质改造正在消火栓违规取水。

低层住户反对加装电梯被法院驳回
长沙通报一起增设电梯类行政案件 法院：同意增设电梯的业主人数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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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宣传进夜市 护航城市“烟火气”

为全面夯实第二届湖南旅发大会消防安全基础，
郴州市北湖区消防救援大队积极组织宣传人员深入辖
区和平夜市、北湖公园等地，开展“接地气”消防宣传活
动，向摊位经营者、过往群众普及消防知识，把消防宣
传融入夜市、商圈，将消防文化深植群众心中，为旅发
大会保驾护航。

消防宣传员结合夜市人流量大的特点， 以普及消
防安全常识为重点，向过往群众发放消防宣传资料、介
绍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日
常家庭火灾预防等基本常识。引导群众改正不良用火、
用电习惯， 熟练掌握如何正确报火警、 自防自救的方
法，并积极发动群众注册“全民消防学习平台”，随时随
地在线观看学习消防知识。活动中，消防宣传员还向夜
市摊主分析讲解“地摊经济”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消防安
全问题，同时针对夜市内经营摊位多、人员密集、摊位
私拉乱接电气线路、聚集易燃可燃物品等安全风险，现
场为经营摊主排查消防安全隐患， 切实消除“夜市经
济”火灾风险。

此次宣传活动， 北湖区消防救援大队借助夜市人
流量大、宣传效果显著等有利条件，为夜市商户及群众

发放了《消防知识二十条》、《家庭防火常识手册》等宣
传资料3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地提
高了商户和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为辖区夜市消防安
全稳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谭松华

郴州汝城：一医院存重大火灾隐患被立案处罚

近日， 郴州市汝城县中医医院因存在重大火灾隐
患，被汝城县消防救援大队依法立案处罚。

前期， 大队消防监督员在检查中发现汝城县中医
医院存在住院部排烟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行政楼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医
院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未取得相应等级的消防行业特
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等隐患问题。以上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相关规定。

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综合判定该医院为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并提请县人民政府进行挂牌督办。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和《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四
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给予该单位合并罚款8000元的行
政处罚。

目前，该单位正在积极整改中，大队指派专人进
行上门指导和技术服务，督促单位落实整改措施，力争
早日消除重大火灾隐患，顺利摘牌销案。 ■欧小清

郴州嘉禾：一幼儿园安全出口数量不足被督办

近日， 郴州市嘉禾县一家幼儿园因安全出口数量
不足构成重大火灾隐患，经报请县人民政府，同意对其
实施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

嘉禾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开展全县消防安全重大
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时， 发现金色未来幼儿园存在安
全出口数量设置不足、未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电气线
路敷设不符合要求，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
等火灾隐患。该场所为小型幼儿园，属于人员密集场
所，存在此类火灾隐患，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经大队
集体研究，判定该单位存在重大火灾隐患，下发送达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 并提请县应急管理局
报县人民政府挂牌督办， 责令其于2023年10月9日
前整改销案。

目前，大队已依法对该幼儿园进行立案查处，作出
罚款5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该单位负责人表示将按
要求积极整改，确保如期销案。 ■张小艳

【现状】
拒绝加装电梯，低层住户状告审批部门

长沙市天心区某小区，因为入住时间长，没有电
梯，业主们想加装电梯方便出入。小区11栋1单元共
14户住户，2021年9月8日，单元内11户业主均在《增
设电梯业主意见征求表》上签字同意增设电梯，其中
同意出资10户，301房仅签署同意意见。11户业主通
过讨论达成《增设电梯协议书》，对增设电梯设计方
案、经费、筹集方案、使用管理及维护方案等进行约
定，并推选出业主代表负责办理加装电梯事宜。

此后， 业主代表向天心区住建局提交加装电梯
申请报告等材料， 又与电梯公司签订了采购安装及
保养合同。

在此过程中，单元低层住户胡某等3人，一直不
同意加装电梯。

2022年3月，天心区住建局、区资规局、区市监局
审查相关材料后，联合作出《长沙市既有多层住宅增
设电梯联合备案和竣工验收表》。

胡某等3人对这三部门的备案行为不服，起诉到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请求撤销《长沙市既有多层住宅
增设电梯联合备案和竣工验收表》，责令停止施工并
恢复道路原状。

长沙市天心区一个老
居民小区加装电梯， 同一
单元14户业主11户同意，
新电梯装上后，区住建局、
区资规局、 区市监局联合
作出《长沙市既有多层住
宅增设电梯联合备案和竣

工验收表》。没想到不同意安装电梯的3名业主，
把三个部门起诉到法院， 请求法院撤销竣工验
收，停止施工。法院驳回了3名业主的诉讼请求。
8月25日，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通报了这起典型
案例。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李思颖 陆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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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
三部门联合备案行为合法，驳回诉讼请求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3名被告具有作
出案涉联合备案的法定职权。 同意增设电梯的业
主表决同意增设电梯，符合专用部分面积占比、专
有人数占比的相关规定。 因胡某等3人书面提出
异议，社区通知进行协商，由于胡某等未到场未
能达成调解协议。居委会出具《情况说明》，说明
基本情况、停车位及车辆通行及停车位调整方案
已在单元入户门公示、公示期间无反对意见等问
题。其后，区住建局、区资规局、区市监局审查申
请人提交的备案申请材料符合相关文件要求，予
以联合备案，符合规定。联合备案的行为合法，法
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等3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共审结18件增设电梯类行政案
件。 提起行政诉讼的一方多为反对增设电梯的业
主，且多为低楼层业主。

【法官说法】
同意增设电梯的业主人数符合规定

法官介绍，根据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
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
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相关事项应
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本案中，同意增设电梯的业主人数符合规定，
增设电梯设计方案、经费筹集方案、使用管理及维
护方案等均符合要求。社区及时进行了公示，并收
集异议方的意见，组织申请方和异议方进行协调，
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增设电梯项目合法。

住建、资规、市监等作为《长沙市既有多层住
宅增设电梯管理规定》 确定的加装电梯项目监管
部门， 在全面审查案涉项目且认定其合法合规的
基础上，作出联合备案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对
联合备案行为依法应予以支持。

消防行动

三湘都市报8月25日讯 每年
7月至9月是用水高峰期，为进一步
遏制违法违规取水行为，营造良好
的供用水环境，8月25日，长沙供水
执法协查队在雨花区开展打击违
规用水专项巡查行动。

上午10时，供水执法协查队在
井莲路发现某小区提质改造正在消火栓违规取水，执
法协查队工作人员立即对该行为进行制止，并现场对
其进行依法依规用水宣传，下达《违章用水通知书》。
据了解，在当天的集中巡查行动，长沙供水执法协查
队共查处各类违规取水行为4起。

在夏季用水高峰期间， 长沙供水执法协查队不断
加大稽查力度和夜间巡查频次，重点打击私启消火栓
违规取水行为。

长沙水业集团呼吁，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不要私自开启市政消火栓，如发现市政消
火栓损坏或漏水的情况，请及时拨打长沙水业24小时
客服热线96533进行反馈。

■文/图 全媒体记者 王翊玮 视频 黄佳敏
通讯员 翟黎

用消火栓取水？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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